野外地质记录
进行野外地质观察必须做好记录，地质记录是最宝贵的原始资料，是进行综合分析和进一步研究的基础，也是地质工作成果的表现之一。

    一、野外记录要求： 
    1．详细，包括地质内容和具体地点两方面。即你看到些什么地质现象以及你的分析、判断和予测应该毫不遗漏地、不厌其烦地记录下来。同时要诈细说明是在什么地点看到的，以便在隔了很长时间后也能根据记录找到该点。

    2．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，即看到什么记什么，如实反映，不能凭主观随意夸大或缩小或歪曲。但是，允许在记录上表示出你对地质现象的分析、判断。因为这有助于提高观察的予见性，促进对问题认识的深化。记录不是照象，不是机械的抄录，记录的过程也是地质工作者对客观事物规律的探索过程。不过，哪些内容是实际看到的，哪些内容是分析、判断的，应分别开来，不能混淆，前者不能随意更改的，后者可以据根认识的发展而修正。

    3．记录清晰、美观、文字通达．这是衡量记录好坏的一个标准。达就要求地质工作者有较高的语文修养。

    4．图文并载，图是表达地质现象的重要手段，许多现象仅用文字是难以说清楚的，必须辅以插图。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地质现象，包括原生沉积的构造、结构、断层、褶皱、节理等构造变形特征，火成岩的原生构造、地层、岩体及其相互的接触关系，矿化特征，以及其它内外动力地质现象，要尽可能地绘图表示，好的图件的价值大大超过单纯的文字记录。

二、地质记录的类型和方式 
通常有两种方式： 
    一种是专题研究的记录，专门观察研究某一地质问题，如研究某种地层、某些岩石、某一矿床、某种构造、某一沉积现象等。其记录方式应根据研究的内容而定，不受任何规格限制。

    第二种是综合性地质观察的记录，要全面和系统，应用于对某一地区的全面、综合性地质调查。如进行区域地质测量，常采用观察点和观察线相结合的记录方法。观察点是观察的点位置，是地质上具有关链性、代表性、特征性的地点。如地层的变化处、构造接触线上、岩体和矿化的出现位置及其它重要地质现象所在。观察线是连接观察点之间的连续路线，即沿途观察，达到将观察点之间的情况联系起来之目的，是观察和记录的一般对象。现将观察点、线的记录内容和格式介绍如下，做为实习时参考使用。

    1．口期与天气  当天工作的日期与天气晴或天阴等。

    2．工作地区的地名。

    3．路线  从何处经过何处到何处，要写得具体清楚。

    4．观察点编号  可从01开始依次为02，03，……。

    5．观察点位置  尽可能详细交代，在什么山、什么村庄的什么方向多少米，是大道旁或公路上，是山坡上或沟谷里，是河谷的凹岸或凸岸等，还要记录观察点的标高，即海拔高度，可根据地形图判读出来。观察点的位置要在相应的地形图上确定并标示出来。

    6．观察目的  说明在本观察点着重观察的对象是什么，如观察某时代的地层及接触关系，观察某种构造现象(如断层、褶皱……)、观察火成岩的特征，观察某种外动力地质现象等。

    7．观察内容  详细记录观察的现象，这是观察记录的实质部分。观察的重点不同，相应地有不同的记录内容。如果观察对象是层状地质体，则可按以下程序进行记录：

    （1）岩石名称，岩性特征，包括岩石的颜色、矿物组成、结构、构造等；

    （2）化石情况，有无化石，化石的多少，保存状况，化石名单；

    （3）岩层时代的确定；

    （4）岩层的垂直变化，相邻地层间的接触关系，列出证据；

    （5）岩层产状，按方位角的格式进行记录；

    （6）岩层出露处的褶皱状况，岩层所在构造部位的判断，是褶皱的翼部或轴部等；

    （7)岩层小节理的发育状况，节理的性质、密集程度，节理的产状，尤其是节理的力向；岩层破碎与否，破碎程度，断层存在与否及其性质、证据、断层产状等；

    （8）地貌、第四系，水文特征及其它外动力地质现象；

    （9）标本的编号，如采取了标本，样品或进行照相等应加以相应标明；

    （10)补充记录  上述内容尚未尽括的现象。

    如为侵入体，除化石一项不记录外，其它项目都有相应的内容，如4)顶应为侵入接触关系或沉积接触关系；5)项应为岩体，是岩脉，岩墙，岩床，岩株或岩基等；6)项应为岩体侵入的构造部位是褶皱轴部或翼部，是否沿断层或某种破裂面侵入等。     

    上述记录内容是全面的、运用时应根据观察点的性质而有所侧重。

    8．沿途观察，记录相邻观察点之间的各项地质现象，使点与点之间的关系连接起来。

    9．绘各种素描图、剖面图，一般在记录薄的左页记录，在右页绘图。

    10．路线小结，扼要说明当天工作的主要成果，尚存在那些疑点或应注意之点。

    以上记录项目应逐项分开，除日期与天气在同一格内之外，其余各项均要另开新行。

